
遂宁市船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共遂宁市船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遂宁市船山区卫生局
关于2013年第4季度遂宁市船山区部分卫生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考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的公      告
根据我区部分卫生事业单位工作需要，按照年初计划，经研究决定，我区部分卫生事业单位，按照省人社厅《关于考核招聘急需短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事宜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11〕347号）、《遂宁市事业单位公开考核招聘高层次人才管理暂行办法》（遂人社〔2011〕45号）和《遂宁市船山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工作实施办法》（遂船人发〔2006〕37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面向社会公开考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83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本公告同时在四川人事考试网、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遂宁市船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和省内招聘专业相关院校部分网站上发布）：
1、 招聘单位基本情况及名额

（一）招聘单位基本情况：见附件1。
（二）招聘岗位及名额：详见《2013年第4季度遂宁市船山区部分卫生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考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和条件要求一览表》。
二、招聘范围、对象及报考条件

（一）招聘范围：面向全国。

（二）招聘对象：符合招聘岗位条件要求的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含普通高等院校成人教育全日制脱产班）2014年及以前的毕业生（详见附件2）。其中2014年的毕业生必须在2014年7月31日前取得招聘岗位条件要求的学历，获得国家承认的毕业证、学位证等证书；其他人员必须在报名时提供招聘岗位条件要求且国家承认的毕业证、学位证等证书。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不进入下一步招聘环节或不予聘用，责任由本人自负。
（三）报考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2）具有正常履行招聘岗位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体检合格；

（3）符合《四川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工作试行办法》第二十九条有关回避的规定；

（4）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具体条件（详见附件2）；

（5）委培、定向毕业生，须征得原委培、定向单位同意。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报考：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2）在人事考试中违规违纪被取消资格尚在不能报考时段范围的人员；
（3）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员；
（4）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

（5）现役军人以及在试用期内的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6）按照《四川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工作试行办法》（川人发〔2006〕9号）和《遂宁市船山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工作实施办法》（遂船人发〔2006〕37号）的相关规定应当回避的人员；

（7）本市辖区内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未满规定服务期限的在编人员；
（8）违反有关规定不适宜报考事业单位的人员。
三、招聘工作的组织实施、报名及资格审查等事项

（一）招聘工作的组织实施

招聘工作由船山区人社局牵头、会同船山区委编办、区卫生局组织实施。
（二）报名时间、地点、方法、手续及相关事宜

1．报名时间及地点：2013年10月11日四川大学招聘会现场，2013年10月21日重庆大学招聘会现场。
2．报名手续、方法及相关事宜：符合招聘岗位条件要求的考生于报名时间内，带上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2014年的毕业生须提供现就读院校出具，且写明其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及就读的院校、专业、学历层次和毕业时间等内容的证明）、报考岗位条件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及已填写好的《遂宁市船山区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一式一份，在网上自行下载，用A4纸正反面打印1份，并按规定粘贴近期1寸证件照片1张，见附件3）到前述报名点报名、录入相关信息，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格后，领取《面试通知书》。

3．报名要求：

（1）报考人员报名前应认真阅读本《公告》，并按照本《公告》规定报名；

（2）报考人员提供的个人信息、材料必须真实完整，如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报考者本人承担；

（3）考生的资格审查贯穿本次招聘工作的全过程，在任何一个环节发现考生有不符合招聘条件和弄虚作假的，都将取消其资格。

（4）填写资格审查表字迹应工整清晰，严禁涂改；资格审查表中凡有字迹改动痕迹的，报名资格审查表一律按作废处理，责任由本人自负；

（5）每位报考者只能填报一个招聘单位的一个岗位；

（6）符合招聘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须出具用人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其报考的证明材料。

四、面试

面试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为2013年10月11日到四川大学招聘会报名的考生，第二批为2013年10月21日到重庆大学招聘会报名的考生。

（一）面试人员确定办法

资格审查合格，领取了《面试通知书》的考生为面试人员。
（二）面试分值、内容

面试满分为100分。面试主要考察考生的业务知识、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等。

（三）面试时间及地点：详见《面试通知书》。

（四）注意事项

考生应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和本次招聘的《面试通知书》，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面试。面试迟到者按自动放弃处理，责任由本人自负。

五、签订意向性协议书

面试结束后面试小组即按双向选择、择优聘用原则，初步确定拟聘用人选，并当场与报考人员签订意向性协议书。要求报考人员到用人单位进行试岗的单位需与报考人员在意向性协议书中约定试岗地点、起止时间和试岗考核办法。如某一岗位在考核中没有合适人选的，该岗位暂不引进，纳入以后招聘计划继续开展引进招聘工作。
六、体检及政审

签订了意向性协议书的报考人员按照人事部、卫生部颁发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和《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标准体检。用人单位和考生对体检结论有疑问的，须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3日内向船山区人社局书面申请复查。复查只能进行一次，体检结论以复查结果为准。体检工作由船山区人社局组织用人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实施。体检时间另行通知。
体检结束后，由船山区人社局组织用人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对体检合格考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能力、遵纪守法、道德品质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情况进行政审。 

七、聘用及待遇

体检、政审合格人员经公示无异议后为拟聘用人员。拟聘用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船山区人社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报送以下材料：
1．在职人员应提供原单位出具的同意其到新单位应聘的书面材料(通过船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确认后，再提供与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同或者同意流(调)动的书面材料)或者生效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等有效书面证明材料以及有效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资格证书（有学位或资格要求的，下同）及个人人事档案。
2．毕业后尚未就业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毕业生应提供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有效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资格证书、未就业证明及个人人事档案。
3．2014届毕业生应在2014年7月31日前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资格证书、《就业报到证》及个人人事档案。
4．下岗、失业人员应提供户口所在地县级人社部门发放的《再就业优惠证》或失业证明、有效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资格证书及个人人事档案。
船山区人社局将对拟聘用人员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报考资格等进行最终审核确认，通过审核确认的人员取得聘用人员资格。报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区保健院的由医院统筹安排具体工作岗位；报乡镇（中心）卫生院的由区卫生局统筹安排具体的乡镇（中心）卫生院。拟聘用人员与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订《聘用合同书》，填写《遂宁市船山区机关、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登记表》，聘用单位、主管部门和编制部门签字盖章后交区人社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办理聘用手续。办理了聘用手续，按规定时间到聘用单位上班的人员占用该聘用单位事业编制，实行事业单位聘用制管理，按国家及我区现行政策以及聘用单位的有关规定兑现工资、福利等待遇。
逾期不能按要求提供上述材料以及通过船山区人社局审核确认、办理了聘用手续后未按规定时间报到上班的，视为自动放弃，取消其拟聘（聘用）人员资格。
聘用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和不低于5年的服务期（服务期内不得办理流（调）动手续）。受聘人员为首次参加工作的，其试用期为12个月；受聘人员为再次参加工作的，其试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内工作表现不好、考核不合格或有严重违规违纪的，视其情况延长试用期或取消其聘用资格。
八、纪律与监督

（一）招聘工作邀请区纪委监察部门全程监督，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并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对招聘工作进行监督。

（二）招聘工作实行回避制度。招聘单位负责人员和从事招聘工作的人员涉及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姻亲关系的人员或其他有可能影响招聘工作公正的，一律实行回避。

（三）按照人事考试违规违纪行为处理的有关规定，对违反考试、考核、体检和政审纪律的应聘人员，视情节轻重取消考试、考核和体检资格，已被聘用的取消聘用资格，并对相关工作人员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九、特别提示

1．招聘过程中对本《公告》有调整、补充、提示及其他须告知考生的信息，由区人社局在前述公告发布网站上公告，请考生在招聘期间注意浏览。因报考者不主动、不按要求浏览、观看相关信息，导致本人未能按要求参加面试、体检、考察、递补、聘用的，责任自负。
2．请报考者报名时留下两个以上联系方式（手机、固定电话、邮箱等），并保持通讯畅通。考生通讯方式如有变更，请主动告知考试组织部门。因无法与报考者取得联系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报考者自行负责。
十、本公告由区人社局、区卫生局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区人社局：0825-2314211

区卫生局：0825-680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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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3年第4季度遂宁市船山区部分卫生事业单位面

向社会公开考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和条件要

求一览表

3.遂宁市船山区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

遂宁市船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共遂宁市船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13年9月24日

附件1

2013年第4季度遂宁市船山区部分卫生事业单位

面向社会公开考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单位基本情况
	招聘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单位性质
	主要职能职责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船山区妇幼保健院
	区卫生局
	财政差额拨款
	贯彻执行国家妇幼卫生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一法两纲”和“三网”监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孕产妇死亡监测、5岁以下儿童监测、出生儿童缺陷监测），降低妇女、儿童死亡率。对全区所有乡镇的基层妇幼保健、婚前医学保健、计划生育和母婴保健服务进行业务技术指导和培训。开展优生、优育工作，提高民族健康素质。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和宣传教育，围产保健、产前诊断、优生、遗传疾病咨询和监测，预防和减少先天性疾病。加强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
	船山区凯旋中路223号
	0825-

5895678

	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区卫生局
	财政差额拨款
	主要负责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抢救急危重症和诊治较疑难的病症；承担对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机构的业务技术指导和人员进修培训；指导乡镇卫生院做好医疗卫生服务工作；承担区卫生局下达的其它医疗、防病和健康检查等任务。 
	船山区遂州中路162号
	0825-

2235057

	船山区乡镇（中心）卫生院
	区卫生局
	财政差额拨款
	1.乡镇卫生院负责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等综合服务，并承担对下级卫生院或卫生室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

2.乡镇卫生院负责农村居民的健康教育、健康行为培训工作，是乡村公共卫生工作的枢纽，是农村疾病控制的中心，是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的核心，是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中心。
	
	


附件2

2013年第4季度遂宁市船山区部分卫生事业单位
面向社会公开考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和条件要求一览表
	岗位
代码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经费

形式
	招聘

对象
	招聘人数
	招聘条件
	网络报名邮箱

	
	
	
	
	
	
	年龄
	学历、学位、职称
	所学专业
	其  他
	

	2083116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2014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或符合岗位招聘条件的社会在职、非在职人员
	6
	35周岁及以下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内科学
	　
	

	2083117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2
	35周岁及以下
	
	外科学
	　
	

	2083118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5周岁及以下
	
	医学检验
	　
	

	2083119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2
	35周岁及以下
	
	肛肠
	　
	

	2083120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5周岁及以下
	
	骨科学
	　
	

	2083121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5周岁及以下
	
	妇产科学
	　
	

	2083122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5周岁及以下
	
	眼、耳鼻咽喉科学　
	　
	

	2083123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5周岁及以下
	
	肿瘤学
	　
	

	2083124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5周岁及以下
	
	麻醉学
	　
	

	2083125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5周岁及以下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及以上
	眼科学或耳鼻咽喉科学
	本科生须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2083126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5
	35周岁及以下
	
	临床医学（内、外科各专业）
	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2083127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5周岁及以下
	
	眼科学
	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岗位
代码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经费

形式
	招聘

对象
	招聘人数
	招聘条件
	网络报名邮箱

	
	
	
	
	
	
	年龄
	学历、学位、职称
	所学专业
	其  他
	

	2083128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2014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或符合岗位招聘条件的社会在职、非在职人员
	2
	30周岁及以下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及以上
	儿科学
	规培合格的，年龄可放宽至35周岁
	

	2083129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0周岁及以下
	
	医学检验
	规培合格的，年龄可放宽至35周岁
	

	2083130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3
	30周岁及以下
	
	放射、医学影像学（含超声）
	　
	

	2083131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20
	30周岁及以下
	
	护理学
	　
	

	2083132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0周岁及以下
	
	医疗器械工程
	　
	

	2083133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0周岁及以下
	
	口腔医学
	　
	

	2083134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0周岁及以下
	
	预防医学
	　
	

	2083135
	第三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40周岁及以下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
	会计学
	会计师及以上职称
	

	2083136
	船山区妇幼保健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2
	35周岁及以下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及以上
	儿科学
	　
	

	2083137
	船山区妇幼保健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5周岁及以下
	
	麻醉学
	　
	

	2083138
	船山区妇幼保健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5周岁及以下
	
	医学影像学（超声方向）
	　
	

	2083139
	船山区乡镇卫生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5
	35周岁及以下
	中专及以上
	中医类（不含中西医结合）　
	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
	

	2083140
	船山区乡镇卫生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5
	35周岁及以下
	
	临床
	
	

	2083141
	船山区乡镇卫生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2
	35周岁及以下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及以上
	检验
	　
	

	2083142
	船山区乡镇卫生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1
	35周岁及以下
	
	公卫
	　
	

	2083143
	船山区乡镇卫生院
	事业单位
	财政差额拨款
	
	3
	35周岁及以下
	
	药学
	　
	


附件3

遂宁市船山区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贴

照

片

处

	出生地
	
	民族
	
	政治面貌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学  历
	
	学位
	
	学习类型
	
	

	身  高
	
	体重
	
	健康状况
	
	婚否
	

	户籍所在地（应届毕业生填入学前户籍）
	      省（市、自治区）        市（州）       县（市、区）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参加工作时间
	

	现家庭详细地址
	
	考生联系电话
	

	通 讯 地 址
	
	电子邮箱
	

	身份证号码
	
	考生类型
	

	获得过何种专业证书、有

何种特长、有无加分项目
	

	报考单位
	
	是否

愿意

调配
	
	初审人

签  字
	复审人

签  字
	验证人

签  字

	报考岗位
	
	
	
	
	
	

	岗位代码
	
	
	
	
	
	

	考生确认

及承诺

                                           
	此表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准确；报名时提供的《毕业证》、《学位证》等证件均真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等行为，本人自愿接受相关处理，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在考试中，本人一定遵纪守法、诚实应考、不作弊、不违纪。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个

人

简

历
	

	 所受奖、

惩情况
	

	家庭

主要

成员
	姓  名
	关系

（称呼）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有无按规定回避的情况
	

	备 注
	


说明：1.电话、邮编、时间均用阿拉伯数字填写，为便于联系，以后电话号码如有变动的应及时告知人社部门；

2.学历填写本人取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最高学历；

3.学习类型指全日制、函授、自修等学习形式；

4.考生类型一栏根据报考者的具体情况可填写：高层次人才（研究生且取得硕士学位及以上）、规培生、2014年毕业生、其他人员等；

5.报考岗位一栏填：招聘的专业

6.家庭主要成员包括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以及近姻亲关系的成员；

7.有无按规定回避的情况：指按省人事厅《四川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工作试行办法》（川人发〔2006〕9号）规定的回避范围，如没有就填：无；

8.本表用A4纸正反面打印，填报一份，贴两张近期彩色证件照片，其中一张沾少量胶水贴在“贴照片处”的右上方，用于贴准考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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